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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 2024-019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辉正终止推广服务协议的进展公告 

 

 

 

 

一、 基本情况及终止的原因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复旦张江”或“甲

方”）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与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辉正”或“乙方”）签署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里葆多®）市场推广服务

协议》（以下简称“《市场推广服务协议》”或“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由上海辉正

独家为公司产品之一里葆多®提供市场及学术推广服务，协议有效期为十年。上

海辉正为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瀚晖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瀚晖制药”）之全资子公司，瀚晖制药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相关内容。 

因 2023 年度里葆多®销售情况不及预期，导致本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向上海辉正发出正式函件以期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解除推广服务协议。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及 2024 年 4 月 30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7）。 

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上海辉正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签署了《<市场推广

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约定市场推广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http://www.sse.com.cn）的《2023
http://www.sse.com.cn）的《2023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4-04-30/688505_20240430_MYF5.pdf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4-04-30/688505_20240430_MYF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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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统称“推广协议”）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终止等相

关事宜。 

公司与上海辉正就终止协议进行的多次沟通属于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事

项，公司与上海辉正不存在关联（连）关系，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二、 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终止日期 

推广协议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终止，乙方停止拥有里葆多®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推广权，不再推广里葆多®，不再继续履行推广协议。 

（二） 主要结算条款 

1、推广服务费结算 

甲方对于乙方2023年6月至12月进行的销售推广工作，按照《市场推广服务

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双方确认2023年6月至12月推广服务费净额为人民币

152,044,256.09元。 

2、保证金返还 

根据《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乙方已向甲方支付服务保证金和

发货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48,799,036.35 元，甲方同意在乙方向甲方返还保证金收

据后全部无息返还乙方。 

3、商业回款坏账等风险处理补偿 

根据《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乙方同意给予甲方一笔补偿款金

额为人民币 5,100万元用于包括但不限于补偿甲方因市场交接而面临的商业回款

坏账风险等其他所有风险。为免疑问，对于乙方因履行推广协议项下推广工作而

承担或欠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其分包商推广服务费，支付会议服务公司

会议费、参展费、住房餐饮费）未包含在上述补偿款中，甲方没有代乙方支付该

等款项的法律义务。 

4、违约金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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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3 年 2 月 28 日双方签订的《市场推广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七》相关

条款约定，因乙方未如期完成 2023 年的推广指标，乙方向甲方进行赔付。经双

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赔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 7,500 万元。 

5、结算支付 

抵销前述第 1、2、3、4 条约定的双方互负的付款义务后，相关资金收付行

为以净额结算，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共计人民币 74,843,292.44 元。 

（三） 排他性条款及其他 

根据《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乙

方以及瀚晖制药、瀚晖制药所有子公司（“乙方关联公司”）不得生产、销售、代

理或推广任何多柔比星脂质体产品。一经发现乙方或乙方关联公司存在上述违约

情形，不论乙方或乙方关联公司生产、销售、代理或推广任何多柔比星脂质体产

品的具体数量，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要求其支付违约金的通知后 30 日内一次性

支付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三、 终止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海辉正于交接过渡期间会对里葆多®产品的销售产生一定影响。根

据终止协议相关结算条款，推广服务费公司已于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中足额预提；

补偿款及违约金将于 2024 年度利润表中予以确认。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 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乙双方已经完成各项交接工作，为确保后续市场推

广相关工作的有序衔接，公司及时调整里葆多®的销售策略并已经按各省市的终

端销售价格和市场覆盖情况，筛选和确定肿瘤产品专业 CSO 公司以各省和直辖

市为单位提供市场及学术推广服务。在合规的前提下借力各类招标及集采机遇，

发挥 CSO 公司在各省份的核心推广能力，采取精细化和扁平化的招商代理模式，

因地制宜地进行产品的学术推广工作。 

五、 风险提示 

公司与上海辉正终止合作后，于短期内可能对公司里葆多®产品的销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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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并造成一定的业绩波动，对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